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房补报规划手续
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发包人（全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华合（北京）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协议双方于2017年09月08日签订了《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房补报规划手续设计合同》2017-JZ-032（以下简称“原合同”），基于发包方后期申报消防竣工验收需要室外消防总平面图及现有消防水池、泵房技术参数校核，经双方友好协商该图纸设计费为3万元人民币 （叁万元整）。
[bookmark: _GoBack]因项目室外消防设施已完成，本次设计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应成果资料编制，只满足消防验收为目的，设计方不对发包方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合同签订后三日内，设计费需一次性支付。
本协议一式四份，发包人两份，承包人两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21  年 6 月7 日
合同订立地点：      北京                                        
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本合同生效。
（以下无正文）


发包人（全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承包人（全称）：华合（北京）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